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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发行人”）。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泰证券作为中信建投发行的“15 信投 01”、“18 信投 C1”、“19 信投 C1”、

“19 信投 C2”、“19 信投 C3”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事项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一）仲裁事项一

发行人作为被申请人之一涉及上海美期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就证券合

同纠纷向无锡五洲国际装饰城有限公司等提起仲裁的案件（（2018）沪仲案字第

2490 号），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在上交所披露的《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近期，上海仲裁委出具《裁决书》，裁定被申请人无锡五洲国际装饰城有限

公司向申请人上海美期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偿还其持有的“16 锡洲 01”

债券的本金 28,850 万元及相关利息、违约金及仲裁费用等。因上述仲裁事项裁

定结果未涉及发行人，故对发行人无影响。

（二）仲裁事项二

发行人作为申请人因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事项以融资人北京首航波纹

管制造有限公司、担保人黄卿乐、黄惠婷、黄志鸿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提起

仲裁（（2019）京仲案字第 0681 号），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

在上交所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在本次仲裁程序中，融资人与申请人就债务履行达成和解，并已将全部债务

履行完毕。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申请撤回仲裁，并于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的撤案



决定（（2020）京仲撤字第 0235 号），本案结案。

（三）仲裁事项三

发行人作为申请人因融资融券交易纠纷以融资人张克政、保证人高杨为被申

请人向北京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被申请人偿还融资本金、相关利息及罚息等。

近日，发行人收到北京仲裁委出具的胜诉裁决（（2020）京仲裁字第 0807 号），

裁决被申请人张克政、高杨向申请人偿还融资本金、相关利息及罚息等约 5,787

万元，本案结案。

（四）诉讼事项一（代资产管理计划）

1、案件当事人

（1）原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被告：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涉案金额

申请向原告支付本金约 1.27 亿元及相关利息、罚息、违约金等。

3、案件基本情况

发行人作为管理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被告发行的 2017 年公司债

（第一期），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债券利息及回售上述资产管理计划所持债券，构

成违约。为此，发行人代表资产管理计划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

财产保全申请。目前，相关申请已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20）

京 03 民初 248 号），案件正在审理程序中。

发行人作为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在合法合规的

范围内处理相关事务，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对债务人的债权权益实际归属于委托人

所有，上述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由委托人实际承受。

（五）诉讼事项二（代资产管理计划）

1、案件当事人

（1）原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被告：吉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涉案金额

申请向原告支付本金 5,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罚息、违约金等。

3、案件基本情况

发行人作为管理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被告发行的 2016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因被告作为该债券发行人存在违反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信息披露义

务、未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信息审慎经营等情形，构成违约，导致投资前述债

券并获取投资收益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为此，发行人代表资产管理计划向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财产保全申请。目前，相关申请已由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20）京 03 民初 234 号），案件正在审理程序中。

发行人作为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按照相关合同约定，在合法合规的

范围内处理相关事务，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对债务人的债权权益实际归属于委托人

所有，上述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由委托人实际承受。

（六）诉讼事项三

1、案件当事人

（1）原告：嘉兴市远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被告：吴声资产管理（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声资产”），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2、涉案金额

申请向原告支付基金赎回款约 5,327 万元及相关利息等。

3、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 8 月，原告与被告吴声资产、被告中信建投签订相关基金合同及补

充协议，约定原告作为基金投资者出资 5,000 万元申购被告吴声资产担任基金管

理人、被告中信建投担任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基金份额。2019 年 7 月，原告向被

告吴声资产提出赎回全部基金份额的申请，并于 8 月 22 日提交基金赎回申请表，



但被告未按约定将相应款项返还原告。因此，原告就上述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

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目前相关申请已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受理（（2020）京 03 民初 257 号），案件正在审理程序中。

二、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目前，发行人认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所有债务均按时

还本付息，上述事项对发行人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相关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上述事项提醒

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泰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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